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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政办〔2022〕4号

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开发区土地收储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

征收补偿安置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开发区土地收储项目集体土地上房

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3月31日



— 2 —

开发区土地收储项目
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六安市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六安市被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、其他附着物及青苗补

偿标准的通知》（六政秘〔2020〕120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

件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征迁范围

本次征收范围东至园三路红线以东10米，南至香樟大道红

线以南20米，西至园二路红线，北至纬四路红线以北20米（具

体详见征迁红线图）。

二、征地补偿与社会保障

（一）征地补偿标准

征地补偿标准按照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

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皖政〔2020〕32号）规定的执行。

（二）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

征收范围内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按照《六安市叶集区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六安市叶集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实施办法

的通知》（叶政〔2020〕25号）规定的执行。

三、房屋确权

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权属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并结合航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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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进行确权，已进入执法、司法程序的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四、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

（一）征收对象

征收红线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它地上附属物

均为此次征收对象。

（二）补偿标准和安置面积

合法房屋及其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按照《六安市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六安市被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、其他附着物及青苗补

偿标准的通知》（六政秘〔2020〕120号）规定的执行；有效面

积和安置人口的确认按照《六安市叶集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

迁补偿安置办法》（叶政〔2020〕11号）规定的执行。

（三）征收安置方式

实行货币补偿、实物住房安置（购房券）二种方式（任选

一种）。选择实物住房安置的，可选择全区范围内自愿进入购

房券房源平台内的房屋（具体情况以选房现场公示为准）。

（四）人口安置对象的确定

1．人口安置对象：主要为项目区内被征迁户，即被征收人

，在项目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祖居户（包括本项目范围内符合

规定条件的特定人群）。

2．其他享受人口安置的特定人群是指：①属于项目所在村

民组范围内被征土地的无房户（剩余土地人均不足0.1亩）；②

户口尚在项目所在村民组被征土地所在村民组，在1995年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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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轮承包时有承包地的“外嫁女”，若丈夫户籍迁入本村民组

满5年的且独门独院的可按本地祖居户给予安置；③居住在本次

征迁范围内，土地二轮承包时有承包土地（或有独立的宅基地

），户口在叶集区内的非农业祖居人口（不含外嫁女）；④户

籍在项目所在村民组内已入赘人员；⑤女方离婚后户口未迁出

本次征迁范围内的村民组，且离婚时间至发布征收公告之日起

满三年的女方拥有抚养权户口在本次征迁范围内的村民组的子

女；⑥在1995年土地二轮承包时有承包地且户口在区人才交流

中心集体户的非农业祖居“外嫁女”；⑦叶政〔2020〕11号第

十四条规定的安置人口类型。以上人口类型已享受房屋安置或

公职人员（包括家属）已参加房改的不再给予房屋安置。

（五）被征收人的安置与结算

1．安置。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叶政〔2020〕11号文件第十

二条规定的执行。选择实物住房安置的，购房券基准价按照评

估公司评估价格执行（含应扣土地出让金200元/m2），依据确

定的应安置人口，按照人均45m2的安置面积，转化为购房券的

货币金额，补偿款余额全部或部分是否计入购房券金额由被征

收人自主选择，对于被征收人自愿将余额部分计入购房券的，

可给予计入部分10%的奖励。同时，给予放弃宅基地权利的被

征收人应安置人口9000元/人的奖励。房源以区住建局现场公布

的房源为准。

2．结算。选择实物住房安置的，按叶征组〔2020〕1号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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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规定的执行，被征收人可凭购房券在叶集区购房券房源平台

内进行选购商品房，购买房屋的总价款低于购房券记载金额的

部分，开发企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前、政府存量安置

房的产权单位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日，以货币的方式支付给

被征收人，但总额不得高于购房券记载金额的10%。购买房屋

的总价款高于购房券记载金额的部分，由被征收人与开发企业

结算。选择实物住房安置的，房屋征迁后，征收人一次性结清

征迁补偿费（房屋征收补偿费、附属物补偿费、搬家费、临时

安置费和征收奖金）扣除购买安置房价款和自愿计入购房券的

剩余部分。对征迁补偿费不足回购安置房价款部分，在结算时

由被征收人一次性付清。结算方法按照叶政办〔2015〕54号文

件规定的执行。

（六）安置房的选择原则

选房原则。选择户型面积（房屋价值）应与安置面积（购

房券价值）相近。

五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本项目一律采取自行过渡方式临时安置。住宅用房

搬迁费、临时过渡安置费补偿标准、非住宅用房停产停业损失

费及搬迁费计算标准均按六政秘〔2020〕120号文件规定的执行

。

（二）住宅用房临时过渡安置费与经营用房、仓储用房、

生产用房停产停业损失费不重复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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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房屋提前征迁奖励。在规定时间内腾空房屋，将被

征迁房屋产权移交给征收人，经验收合格并签订征收补偿安置

协议的，分别给予被征收人以下奖励与补助：

1．给予3万元/户提前征迁奖励（以往征收已享受每户提前

征迁奖励的不再享受），并按核定的主房有效征收面积补偿费

总额的10%再给予奖励。超出规定时间的，取消3万元/户的提前

征迁奖励，每推迟一天，扣除主房有效征收面积补偿费总额10

%奖励的10%，扣完为止；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，在核定主房

有效征收面积补偿费总额的10%奖励基础上，再给予核定主房

有效征收面积补偿费总额的20%的奖励，超出规定时间的，取

消3万元/户的提前征迁奖励，每推迟一天，扣除主房有效征收

面积补偿费总额奖励的10%，扣完为止。

2．选择购房券安置的，可给予征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不足

人均45m2的不足部分一定的奖励（按人均45m2房屋重置价与商

品房建安成本60%差值的奖励。“外嫁女”自己有房屋的以自

己房屋征收时间为依据，无房屋的以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房屋征

收时间为依据），超出规定时间的，取消该项奖励；若被征收

人自愿将扣除人均45m2安置房重置价款后的补偿款全部或部分

计入购房券，可给予计入金额10%的奖励。

（四）户数及安置人口确定。被征迁户户数及安置人口的

确定具体工作由村、乡两级负责，已安置情况由区征收事务处

审核，区有关部门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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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张榜公示。房屋征收工作实行三榜公示。一榜公示

：现场调查登记结束后，对征收户房屋结构、面积及家庭人口

的认定等情况进行张榜公示；二榜公示：经一榜公示无异议后

将房屋结构、面积、补偿金额及家庭人口情况进行公示；三榜

公示：房屋腾空并将房屋产权移交给征收人后，对安置对象、

安置人口、房屋补偿金额、购房券金额等情况进行张榜公示。

被安置对象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在公示后5日内提出。征收

补偿安置工作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，设立举报电话。

六、征收期限

建议：自2022年4月1日起至4月10日止。

本项目联系服务及房屋拆除工作由所属乡镇负责；房屋及

附属物丈量、登记测算补偿，协议签订工作由征迁事务处负责

；选房工作由住保中心负责；资金收取及兑付工作由国投集团

负责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本方案规定的签约期限

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，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，由

征收部门报请叶集区人民政府依照本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征

收范围内公告。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

起行政诉讼且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又不搬迁的，区人

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执行。

（二）征收设有抵押权的房屋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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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

（三）凡在供电、供水、供气部门立户的电表、水表、气

表由供电、供水、供气部门派员拆除。被征收人应缴清水、电

、有线电视、电话等费用并办理报停手续。

（四）被征收人腾空房屋时原则上不得破坏房屋结构。若

由此引发安全事故、经济损失等，其相关责任全部由被征收人

承担。

（五）房屋征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秉公办事、按规操作，

做到公平公正公开。对弄虚作假、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

舞弊的，一经查实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

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八、附则

（一）本方案仅适用于本地块征迁补偿安置。

（二）本方案未尽事宜，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执行

。

（三）本方案由区征迁事务处负责解释。

（四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开发区土地收储项目集体土地上征地拆迁工作指挥

部组成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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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开发区土地收储项目集体土地上征地拆迁
工作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

指 挥 长：秦富好 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余  浩 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叶集分局局长

张  玮  孙岗乡党委书记

彭  华 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、主任

成    员：张国秀  区司法局局长

胡明超  区财政局局长

徐  艳  区人社局局长

李明亮  区住建局局长

徐怀远 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胡晓峰  区城管局副局长

赵  烨  市公安局叶集分局副局长

江红六 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叶集分局副局长

穆晓莉  皖西国投集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

李  伟  土地收储中心（征地拆迁事务处）主任

马  骏  国网叶集供电公司总经理

沈  忱  孙岗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、征迁组、核查组。办公室：负责指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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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日常工作、三榜公示及相关资料收集、统计整理和材料汇总

上报等工作。征迁组：负责征迁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、房屋登

记丈量测算和安置结算工作。核查组：负责按一定比例对征迁

丈量底表、算账大表、人口安置信息表进行抽查，将核查出的

问题及时上报指挥部处理，并将核查档案资料单独存档保存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委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

部，区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2年3月31日印发


